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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股東週年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 所 有 載 於 大 會 通 告 內 的 提 呈 決 議 案 已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以

投 票 表 決 方 式 正 式 通 過 。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之 結 果  
 

茲 提 述 興 勝 創 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日 期 均 為 二 零 一六年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通 函 （ 「 該 通 函 」 ） 及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通 告 （ 「 大 會 通 告 」 ） 。 除 文 義

另 有 界 定 外 ， 本 公 告 所 採 用 之 詞 彙 與 該 通 函 及 大 會 通 告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 董 事 會 」 ） 欣 然 宣 佈 於 二 零 一六年 八 月 二 十三日 舉 行 的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 「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 ） 上 的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舉 行 當 日 ，  
 
(1)  本 公 司 已 發 行 股 份 總 數 為 1,036,540,576股 ， 相 當 於 有 權 出 席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並 於 會 上 就 所 有 提 呈 的 決 議 案 投 票 贊 成 或 反 對 的 股 東 持 有 的 股 份 總

數 ；  
 
(2)  概 無 股 份 賦 予 股 東 有 權 出 席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但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40條

所 載 須 放 棄 表 決 贊 成 所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  
 
(3)  概 無 股 東 須 按 《 上 市 規 則 》 規 定 放 棄 表 決 權 ； 及  
 
(4)  任 何 股 東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就 任 何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進 行 投 票 時 均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年大

會上擔任監票人，負責點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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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決結果載列如下： 

 

普 通 決 議 案  
票 數 (百 分 比 ) 

贊 成  反 對  

一 、 考慮及接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

報告書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568,266,283 
(99.80%)  

1,163,712 
(0.20%) 

二 、 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 

569,865,408 
(100.00%)  

0 
(0.00%) 

三 、 重選陳伯佐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68,536,939 
(99.77%)  

1,314,469 
(0.23%) 

四 、 重選劉子耀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67,756,597 
(99.63%)  

2,094,811 
(0.37%) 

五 、 重選戴 世 豪先生為執行董事 566,441,536 
(99.40%)  

3,409,872 
(0.60%) 

六 、 授 權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釐 定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所 有 董 事 （ 包 括 可 能 獲

委 任 的 新 董 事 ） 之 酬 金  

559,540,173 
(98.20%)  

10,240,360 
(1.80%) 

七 、 重 新 委 任 德 勤 ‧ 關 黃 陳 方 會 計 師 行 為 來 年

獨 立 核 數 師 並 授 權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釐 定 其 酬

金  

568,217,305 
(99.71%)  

1,640,103 
(0.29%) 

八 、 (A)  批 准 董 事 配 發、發 行 及 處 理 本 公 司 額

外 股 份 之 一 般 性 授 權 *  

545,267,914 
(95.68%)  

24,589,494 
(4.32%) 

(B)  批 准 董 事 回 購 本 公 司 股 份 之 一 般 性

授 權 *  

568,693,696 
(99.80%)  

1,163,712 
(0.20%) 

(C)  擴 大 按 第 八 (A)項 授 予 董 事 之 一 般 性

授 權 *  

545,141,345 
(95.66%)  

24,716,063 
(4.34%) 

九 、 批 准 更 新 10%購 股 權 計 劃 授 權 限 額 *  544,840,562 
(95.64%)  

24,844,051 
(4.36%) 

由 於 贊 成 上 述 各 項 決 議 案 之 票 數 均 超 過 50%，因 此 所 有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本

公 司 之 普 通 決 議 案 。  

 

*   決議案全文載於大會通告內 

 

承 董 事 會 命  

興 勝 創 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理  

王 世 濤  

香 港 ， 二 零 一六年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3 -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完 結 後 ， 董 事 會 由 以 下 成 員 組 成 ：  

 

非 執 行 主 席  非 執 行 董 事  

查 懋 聲 先 生   查 懋 德 先 生   

  

執 行 董 事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王 世 濤 先 生 （ 董 事 總 經 理 ）  陳 伯 佐 先 生   

戴 世 豪 先 生 （ 總 經 理 ）  劉 子 耀 博 士   

 孫 大 倫 博 士   

 


